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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广〔2022〕265 号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开展学习宣传贯彻
党的二十大精神广电媒体融合传播

项目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

发展部，省广播影视集团、福建广电网络集团、福建教育电视台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贯彻落实《加快推进

福建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年）》，

加快我省广电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进程，充分展现广电媒体融合发

展新风貌，经研究，省广电局决定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

精神广电媒体融合传播项目征集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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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一、申报主体

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（含广播电台、电视台及融媒体中

心）、持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机构或在“全国网络

视听平台信息登记系统”备案的机构。

二、参评要求

参评项目应是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主线，

开办的专题专栏、特别节目；生动展现新时代十年来福建省的发

展变迁，在新闻宣传、平台打造、内容生产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

的融媒产品；展现新时代发展的网络视听作品，以及为学习宣传

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的各类活动等。

三、申报和评选安排

（一）报送时间

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21 日

（二）评选评审

各申报单位负责填写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电媒

体融合传播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各设区市局及平潭综合实

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发展部负责本辖区申报项目的汇总推荐

工作，填写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电媒体融合传播项

目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），于申报截止日期前与相关单位的申报材

料（一式一份）一并寄送至省局网络视听与媒体融合处（电子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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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至 fjgdjwlc@163.com），省属单位径报省局。各设区市局推

荐的项目不超过 3 个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发展部

推荐的项目不超过 2 个，省属单位不超过 2 个。

省局将组织专家评审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各

地各单位推荐的材料进行评审，对入选的项目省局将给予专项扶

持。

附件：1.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电媒体融合传播

项目申报表

2.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电媒体融合传播

项目推荐表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

2022 年 11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:网络视听与媒体融合处章伟，联系电话：

0591-88116501，18039767060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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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电
媒体融合传播项目申报表

项目名称

申报单位

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

项目简介

（不超过

2000字）

申报单位

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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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电媒体融合传播项目推荐表
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项目1 项目2 项目3

推荐项目名称

推荐项目所属单位

推荐项目概况(300

字内）

推荐项目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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